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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计算方法

例子

假设注册证的有效期至 2010年11月15日，而申请人于 2011年6月15日（即7个月后）完成提交注

册续期申请表格及所需数据，并可被本署接受，续期条件会就基本续期条件按比例增加，其计算

方法及结果如下： 

(i) 在职记录： 18 (月) ＋ (7/36) ×18 (月) ＝21.5 (月) 

(ii)	 持续专业进修记录： 20 (小时) ＋(7/36) × 20 (小时) ＝23.9 (小时) 


即 24 (小时)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附件二

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

持续专业进修

目的

为了提升车辆维修业的服务水平

准则

有助注册车辆维修技工提升技术专长或提高个人技能与知识的培训 /课程/活动以达致以上的目的

可选择的持续专业进修 

 由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汽车工程系或其它教育机构所举办的培训 /课程 

 由职业训练为卓越培训发展中心 (汽车业)所举办的培训 /课程 

 「技能提升计划」 之下为汽车业所提供的培训 /课程 

 由车辆供货商为汽车业或内部职员所提供的技术培训 /课程 

 由专业学会或汽车业界联会 /工会所举办的培训 /课程/研讨会 

 为汽车业而设的技术讲座 /研讨会 

 可提升个人知识的培训 /课程/研讨会，范围包括法例、语言、顾客服务、管理技巧、职业安全

健康等 

 有关汽车业的技术性探访活动 

由 2011年4月1日起，该计划将由雇员再培训局接办，并命名为「新技能提升计划」。 请浏览雇员

再培训局网页 www.erb.org，以取得最新的课程资料

www.erb.org，以取得最新的课程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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